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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妥善审理疫情防控期间破产案件的 
指导意见 

 
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破产审判工作，结合疫情发展形势

与破产审判特点，对破产案件的关键节点与重要事项，及破

产审判全过程，本院作出指导意见如下，供全市各基层人民

法院在审理时参考： 

1．审慎认定破产原因。对因受疫情及防控措施影响不能

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，应结合企业持续经营能力、行业发展

前景等全面审慎判断其清偿能力，认定是否具备破产原因。

对于疫情爆发前已经陷入困境，因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导

致生产经营进一步恶化，确已具备破产原因的企业，应当依

法及时受理破产申请。 

2．多种方式听证审查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对于申请破产案

件，可采取书面、听证等方式进行审查。采取听证方式审查

的，可以通过微信、远程视讯系统在线开展。因疫情防控延

期听证的，应及时办理延期手续，并向申请人释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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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视情决定企业接管是否延期。疫情防控期间，法院裁

定受理企业破产后，可以在不损害债权人及相关主体合法权

益前提下，视情确定是否延缓管理人接管债务人企业的时间，

同时向债务人有关人员释明财产、资料妥善保管等相关义务

及法律责任。债务人及其有关人员应当配合管理人各项工作。 

4.适当延长债权申报及清产核资期限。债权人向管理人

申报债权，可以通过邮寄、电子邮箱等方式递交材料。管理

人对于债务人名下房产、车辆、存款等资产状况，涉诉涉执

行情况，职工债权和税款债权的调查与审核，一般采取网络

查询、电子平台等线上方式开展。债权申报、清产核资等期

限可以根据情况适当延长。 

5．推行债权人会议线上召开。疫情防控期间确有必要召

开债权人会议的，原则上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

等线上方式召开。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可由管理人事先将相关

决议事项告知债权人，采用微信公众号、网络投票等非现场

方式进行表决。 

6．破产企业财产及时处置。适宜处置的资产可以通过网

络拍卖等方式及时处置。根据破产财产具体情况，采取远程

视频、在线直播、VR 展示等多种渠道为买受人提供财产信息

和展示途径，降低处置成本，提高破产财产处置的成功率和

溢价率。破产财产变现价值受疫情影响较大的，管理人可以

暂停处置有关财产，待疫情稳定后再予处置和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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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适当延长破产重整期限。受疫情影响无法在原定期限

内完成重整投资人招募、重整计划草案制定等工作的，可依

法报请法院同意，适当延长重整期限，最大程度上维护债权

人和债务人合法权益，提升债务人企业的重整价值。 

8．积极组织破产企业复工。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可以继

续生产经营的，管理人应当加强监督，债务人应当严格执行

党委政府有关复工的规定和要求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，严格

落实生产和人员流动情况报告制度，保持环境卫生与安全，

保障职工身体健康。 

9．做好已接管企业的疫情防控。管理人已经接管企业的，

应当严格落实党委政府的要求，制定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方

案，切实做好疫情防控的各项工作，并在工作报告中定期向

法院汇报疫情防控情况。 

10.强化法院的指导监督。疫情防控期间，法院要加强对

管理人履职的指导监督。管理人应严格遵守工作报告制度，

通过邮寄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定期向法院书面报告履职情况。

因管理人未能忠实执行职务，给债权人、债务人或第三人造

成损失的，法院可酌情减少管理人报酬。  

11.充分发挥府院联动机制作用。对受疫情影响的困境企

业在税费负担减免、信贷获得、信用修复等优惠政策方面，

法院积极与市场监督、税务、人力社保、银行等部门沟通协

调，用法治化、市场化的方式助力企业早日脱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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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强制清算类案件的参照执行。强制清算类案件的各项

工作可以参照上述规定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18 日 


